
 

格式六  教育訓練計畫報備書 
(訓練單位全銜) 

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(種類)安全衛生教育訓練班第○○○期 

一、訓練期間 ○年○月○日至○月○日。 附註： 

一、學員報名人數須達15人以上（

事業單位辦理者不在此限），始

得報訓練計畫，並附學員名冊。 

二、事業單位對所屬員工或其承攬

人所屬勞工辦理之安全衛生教

育訓練時，應附全部學員名冊

及其勞保資料或證明文件、承

攬關係概況暨承攬合約書等證

明文件影本。 

三、非營利法人、雇主團體、勞工

團體等對所屬會員或其員工之

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計畫，應附

全部學員名冊及學員為其所屬

會員之證明文件影本。 

四、有實習（作）、演練課程應編訂

教材，每一位學員實習（作）、

演練成果書面報告送由授課講

師評閱，留存備查。 

五、辦理在職教育訓練者，免填專

責輔導員。 

二、訓練場所 （書明教室名稱，並列出主管機關核

備文號）。 

三、受訓人數 預計○○人(附受訓學員名冊)。 

四、專責輔導

員 

 

○○○先生(小姐) （應附符合規定之

資格文件，並應由訓練單位加保勞工

保險）。 

五、實習安排

概況 

 

敘明使用之實習機具及設備數量、實

習場所位置及佈置概要、實習分組概

況、實習進行方式等事項；機具如非

屬該訓練場所置備者，應附訓練期間

可完全使用之說明。(無實習課程者，

本欄免填) 

六、使用之教

學設備 

依訓練類別敘明使用之教學設備名稱

及數量。 

七、教材 

 

一、使用○○○○○○協（學）會編

印之「○○○○○○○○」教材(

○○年版)。 

二、職業安全衛生法規。 

三、實習（作）、演練教材。 

核定 

結果 

 

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規則第二十五條規定，陳報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計畫，請備

查。 

  此    致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地方主管機關） 

訓練單位名稱： 

    地址： 

負責人姓名：      (簽章) 

中 華 民 國     年    月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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